
國立聯合大學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3月 12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第一(二坪山)校區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會議主席：侯帝光校長              紀錄：賴珮玲 

壹、宣布開會(中午 12 時 15 分) 

應到校務會議代表 118 位，實到 87 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宣布開會。 

貳、主席報告(略) 

參、各委員會、專案小組及單位業務報告(請參考秘書室網頁/校務會議專區) 

一、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 
二、 校務發展委員會 
三、 校務考核委員會 
四、 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 
五、 司選小組 
六、 各行政/教學單位 
七、 專案報告-113 年度校務基金內部稽核報告 

肆、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至第五案經在場代表確認無異議，修正第六案決議事項

第三點文字為：第 20 條第 2 款「……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系爭條文緩議。 

 

伍、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國立聯合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

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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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以校長為主任委員」，修

正本會委員人數為十八至二十一人。 
二、 修正草案對照表如(略)。 
三、 修正全文如(略)。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國立聯合大學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有效推動本校「永續發展委員會」擬定之發展政

策，擬由「永續發展辦公室」負責相關幕僚工作、

督導跨單位整合及行政工作事務。 

二、 修正草案對照表如(略)。 
三、 修正全文如(略)。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 

第三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國立聯合大學學生申訴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113 年 10 月 16 日教育部以臺教學 (二 )字第

1132804467A 號令修正發布「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

申訴案處理原則」，及 112 年 8 月 16 日總統華總一

義字第 11200069321 號令修正公布「性别平等教育

法」第 3 條第 3 款等之規定，爰進行本校學生申訴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二、 修正草案對照表如(略)。 
三、 修正全文如(略)。 

    建議辦法：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2



第四案            提案單位：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案    由：國立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115學年度進

修學士班擬停招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檢附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之系務會議(略)、院務

會議(略)。 
二、 依據 113-1-2 校務發展會議通過(略)。本系於 113 年

11 月 13 日系網進行停招公告(略)。113 年 11 月 25
日至 27 日召開進修部停招說明會，並以書面說明停

招後之選課配套措施(略)。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案內所附 113 年 11 月 27 日簽到

表抬頭為國立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進

修學士班停招說明會。 

第五案                          提案單位：設計學院 
案    由：國立聯合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申請 115學年擬停招進修

學士班，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工業設計學系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

系務會議通過(略)；設計學院 113 學年度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略)；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

務發展委員會通過(略)。 
二、 本系於 114 年 1 月 11 日進行停招公告(略)，114 年 1

月 11 日及 15 日召開進修部停招說明會並以書面說

明停招後，學生選課相關配套措施(略)。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    由：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申請「機械工程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案，提請審議。 
說     明：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與業界共同規畫執行申請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預計招生 20 位，

申請計畫書詳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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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國立聯合大學組織規程第 20 條第 2、3 款、第 23 條

第 2 項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利本校各項校務推動，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並

自 114 年 8 月 1 日生效，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第 20 條第 2、3 款：

1. 為應學生事務工作所需，調整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業務併入同處生活輔導組，並修正組名為生活輔

導暨校園安全組，軍訓室及軍訓室主任併予刪除。

（第 20 條第 2 款）

2. 總務處事務營繕組業務龐雜，參考各校通例將事

務營繕組分設為事務及營繕二組，現行採購保管

組及能源管理組業務整併，又為應校產之活化經

營，採購保管組改為資產經營管理組，部分業務

移至事務及營繕組，能源管理組予以刪除。

(二) 第23條第2項：配合前開修正刪除二級單位（室）

及學務處軍訓室主任之聘任等文字，另依教育部

109 年 9 月 24 日臺教人（五）字第 1090137832
號書函示，校務基金進用之編制外教學人員之職

級條件，若符合兼任學校學術或行政主管之資格

者，相關事宜應於組織規程定之。

二、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全文及教育部 109年 9月
24 日臺教人（五）字第 1090137832 號書函影本各 1
份(略)。 

建議辦法：本案通過後，函送教育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2 時 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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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聯合大學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簽到單

第1頁共4頁 

時 間
114年3月12日(星期三) 

中午12時10分 
地 點

第一(二坪山)校區 
國際會議廳

主  席 出席      侯帝光校長

編號 單位
職稱/ 
代表

姓名 簽到

2 副校長室 副校長 劉鳳錦 出席

3 副校長室 副校長 丁川康 請假 

4 秘書室
主任
秘書 蔡豐任 出席

5 教務處 教務長 林永昇 出席 

6 
學生
事務處

學生
事務長

林本炫 出席 

7 總務處 總務長 林坤彥 出席 

8 
研究
發展處

研發長 江姿萱 出席

9 圖書館 館長 郭光明 出席

10 體育室 主任 吳貴琍 出席

11 資訊處 資訊長 王能中 出席

12 
環境保護暨
安全衛生
中心

中心
主任

鄧慰先 出席

13 
校務
研究室

主任 邱明申 出席

14 人事室 主任 姜慶芸
伍書葦

代理出席

15 主計室 主任 賴繡如 出席

編號 單位
職稱/ 
代表

姓名 簽到

16 理工學院 院長 陳博亮 出席

17 主任 潘國興 出席

45 代表 連啓翔 出席

46 
機械

工程學系
代表 鄧琴書 出席

47 代表 徐偉軒 請假

50 代表 許進吉 出席

61 代表 張致文 請假

18 

化學
工程學系

主任 劉鳳錦 出席

54 代表 李紀平 出席

55 代表 張漢威 出席

56 代表 賴盈宏 未出席

19 

材料科學
工程學系

主任 陳睿遠 未出席

58 代表 林惠娟 出席

59 代表 許芳琪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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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聯合大學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簽到單

第2頁共4頁 

編號 單位
職稱/ 
代表

姓名 簽到

49 代表 吳芳賓 出席

57 
材料科學
工程學系

系
代表 謝健 出席

20 
環境與

安全衛生
工程學系

主任 郭家宏 請假

21 

土木與防
災工程學

系

主任 王哲夫 出席

48 代表 張介人 出席

51 代表 李中生 請假

52 代表 楊哲銘 未出席

53 代表 吳祥禎 出席

22 

能源工程
學系

主任 陳建仲 未出席

60 代表 陳律言 出席

62 代表 戴志揚 出席

23 電機資訊
學院

院長 林育賢 出席

24 

電子工程
學系

主任 曾信賓 出席

63 代表 林垂彩 請假

65 代表 楊勝州 出席 

68 代表 曾裕強 出席 

編號 單位
職稱/ 
代表

姓名 簽到

69 
電子工程

學系

代表 傅榮勝 請假 

70 代表 曾靜芳 出席

25 

電機工程
學系

主任 劉仁傑 請假

64 代表 吳有基 未出席

66 代表 許正興 出席

67 代表 蘇文生 未出席

71 代表 柳世民 出席

72 代表 張呈源 請假

73 代表 張勤振 未出席

74 代表 林明毅 未出席

75 代表 張國財 未出席

77 代表 陳孟忻 未出席

76 代表 陳美玲 請假

26 光電
工程學系

主任 許正治 出席

27 資訊
工程學系

主任 辛錫進
王能中

代理出席

28 管理學院 院長 張銘仁 出席

6



國立聯合大學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簽到單

第3頁共4頁 

編號 單位
職稱/ 
代表

姓名 簽到

29 

經營管理
學系

主任 吳志正 出席

78 代表 于世恒 出席

79 代表 胡天鐘 出席

80 代表 廖本源 出席

81 代表 蔡林彤飛 未出席

30 

資訊管理
學系

主任 鄭光廷 出席

82 代表 沈俊宏 出席

83 代表 陳士杰 出席

84 代表 楊宗珂 出席

85 代表 陳博智 出席

86 代表 陳宇佐 出席

31 財務金融
學系

主任 楊和利 未出席

32 客家研究
學院

院長 馮祥勇 出席

33 
客家語言
與傳播
研究所

所長 范瑞玲 出席

34 文化觀光
文化觀光
產業學系

主任 俞龍通 出席

88 代表 晁瑞明 出席

編號 單位
職稱/ 
代表

姓名 簽到

35 

文化創意與
數位行銷

學系

主任 陳君山 出席

89 代表 胡愈寧 出席

90 代表 李威霆 出席

87 代表 任文瑗 未出席

36 人文與
社會學院

院長 盛 鎧 出席

37 

臺灣語文
與傳播學

系

主任 林克明 未出席

92 代表 黃惠禎 出席

94 代表 蘇建唐 出席

38 

華語
文學系

主任 鄂貞君 出席

91 代表 何照清 出席

93 代表 孫雪芹 出席

39 設計學院 院長 方裕民 出席

40 

建築學系

主任 鄧慰先 出席

95 代表 陳上元 出席

96 代表 蔡榮任 出席

97 代表 林裕森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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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聯合大學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簽到單

第4頁共4頁 

編號 單位
職稱/ 
代表

姓名 簽到

41 
工業設計
學系

主任 徐義權 出席

98 代表 洪偉肯 出席

42 共同教育
委員會

主任
委員

楊希文 未出席

43 

通識教育
中心

主任 張陳基 出席

99 代表 蘇秦玉 出席

100 代表 蘇士博 未出席

103 代表 何素花 未出席

44 主任 郭芳容 出席

101 語文中心 代表 楊中玉 出席

102 代表 呂宜玲 出席

104 (教務處 
註冊組) 代表 謝美君 出席

105 (總務處) 代表 蘇瑞蓮 出席

106 (學務處生
活輔導組) 代表 陳立芬 出席

107 理工學院
(機械二丙) 代表 郭金沅 出席

108 理工學院
(機械三丁) 代表 王睿謙 出席

編號 單位
職稱/ 
代表

姓名 簽到

109 理工學院
(機械二丙) 代表 謝炘楷 未出席

110 理工學院
(機械二丙) 代表 陳俞廷 出席

111 電資院
(光電四乙) 代表 高鈺翔 出席

112 電資院
(光電四乙) 代表 曾健瑋 未出席

113 電資院
(光電四乙) 代表 林秉誼 出席

114 管理學院
(經管三乙) 代表 吳柏勳 出席

115 管理學院
(財金三甲) 代表 黃鈺涵 未出席

116 客研院
(文觀三甲) 代表 松鉑莘 出席

117 人社院
(語傳二甲) 代表 蘇洺泓 請假

118 設計學院
(工設三甲) 代表 汪潔 出席

列 席 人 員

秘書室

綜合校務組
組長 林例怡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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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聯合大學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後全文 
110年 12月 29日 110學年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落實永續發展為教育目標，並以培育人才、創造

新知及造福人群社會為主要任務，特設立「國立聯合大學永續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及修訂本校校務發展永續目標策略。

（二）研擬本校永續相關之年度報告。

（三）督導本校永續發展計畫執行情形。

（四）跨領域開發本校與內外部之夥伴關係。

（五）推動辦理其他有關永續發展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副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其餘

委員如下列人員分別兼任之： 

（一）當然委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校務研究室

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生涯發展與諮商

輔導中心主任、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創新育成中心主任、長照研

發與數位服務研究中心主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任、及各學院

院長。

（二）諮詢委員：大學永續發展領域學者專家 2-4名。

（三）推選委員：職員代表 2名、各學院教師代表各 1名、學生代表 2名。

諮詢委員及推選委員由校長聘任，各委員任期兩年，得連任。 

四、本委員會之幕僚作業、行政工作事務由本校永續發展辦公室督導辦理，得依校

務永續發展業務需要，通知相關單位參加會議。永續發展辦公室得依利害關係

人關心的永續與社會責任議題，如治理、環境、經濟、社會、年度報告書

等，進行跨單位整合與督導任務執行。 

五、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之決議，應有委

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六、本設置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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